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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公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公安行政法律

法规制定、实施以及行政争议解决的基础性法则，是贯穿于

公安行政法具体规范当中又高于公安行政法具体规范的体现

行政法基本价值追求的准则。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有一部统一

的公安行政法典，公安行政法规范散见于不同渊源的法律规

范之中，因此公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指导公安机关严格、

公正、文明执法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公

安机关应遵循合法、合理、效率原则，保证办案质量，提高

执法水平。 案例一 依法行使公安行政职权 案情摘要： 某公

安局交警大队在执法中发现一外地货车违章行驶，遂拦截并

扣缴驾驶员的驾驶证。驾驶员请求交警大队的执法人员拿出

执法证件，并申辩自己没有违反交通法规，要求执法人员说

明扣缴理由。交警大队的执法人员以当事人无理狡辩为由，

加处罚款200元，并限其当日去银行缴纳，否则从次日起按日

加处5％的罚款。 问题： 该案中有哪些违反公安行政处罚程

序的情况? 评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

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所以，本

案的执法人员不主动告知，并在当事人请求告知的情况下仍

不告知，违反行政处罚程序。 (2)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规定，当事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



的申辩而加重处罚。所以，本案的执法人员以当事人无理狡

辩为由加处罚款是违法的。。(3)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仅限于对个人处

于50元以下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 000元以下的罚款，

而且必须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所以，本案处

以200元罚款必须适用普通程序，不能当场处罚当场执行。(4)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所以，本案的执

法人员限令当事人当日缴纳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对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每日按罚款数额加处5％罚款也于法无据

。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案例二 公安

行政执法的公正性 案情摘要： 1998年7月2日下午，李某与本

村村民林某(均无驾驶执照)学练驾驶“木兰”牌轻骑，当低

速行至一叉路口时，与赵某的自行车相擦，致使赵的自行车

侧倒(但未造成人财损害)，双方发生纠纷。在争执中，赵见

林某逃离现场，便用碎酒瓶的锋刃刺向仍坐在轻骑上的李某

，李某面容毁损。案发后，公安局在侦查赵某犯伤害罪的过

程中，发现被害人李某有无证驾车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的规定，

于同年10月4日，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李某不服

，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上级公安机关经复议维持了

原裁决。李某遂以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问题： 公安机关对李某的处罚是否公正?为什么? 

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公安机关对李某的处罚显

失公正。显失公正是指公安机关在法律、法规设定的罚种和



幅度内所作的明显不公正的行政处罚，它是超过一定度的不

合理的自由裁量行为。公安机关对李某的处罚违反了公安行

政行为的合理性原则。公安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

治原则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要求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内

容客观、适度、合理。合理性原则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

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本案原告低速驾驶易学的轻骑，且没

有造成直接的损害后果，情节轻微，而市公安局却给予原告

最重的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明显畸重，属于显失公正。 法

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案例三 依法行使公安行政强制措

施 案情摘要： 李某家有一个祖传的花瓶，邻村张某获悉此事

后，误认为该花瓶系宋代的瓷器，欲动员李某出售此花瓶，

从中收取介绍费。即与邻乡刘某联系，刘某得知后，以张某

和李某倒卖文物而向县公安局报案。次日，县公安局两名警

察着便装以买花瓶人身份来到张某家，要求张某帮助买花瓶

。后由张某带领来到李某家与李某交涉买花瓶事宜。在张某

的唆使下，李某以6.5万元价出卖该花瓶，双方约定到停车处

交货付钱。当周某携花瓶到停车处后，被两名警察将李某强

行推进汽车并戴上手铐带往县公安局。经讯问得知，李某对

该花瓶是何年代生产，价值多少等都一无所知。于是县公安

局决定将李某释放回家，但仍以其倒卖文物为由，扣留其花

瓶。之后，李某多次至县公安局索要花瓶，县公安局都未归

还，也没有作出予以没收或者归还的决定。为此，李某向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县公安局返还所扣押的花

瓶。 问题： 县公安局扣押花瓶的行为是否合法? 评析： 县公

安局扣押花瓶的行为不合法，公安行政行为必须依据法定的



权限和程序作出，本案中县公安局对李某以涉嫌盗卖文物案

进行查处，后经查实李某的违法行为不能成立，但仍然扣押

了李某花瓶，其行为无法律依据，属违反法律规定的滥用职

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县公

安局应当返还李某花瓶，维护了李某的合法权益。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